
取水许可审批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

（首次申请）

一、事项信息“一目了然”

该事项是指对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、湖泊

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取水单位和个人的取水行为作出的

许可决定。该事项法定办理时限为 20 个工作日；一般情况

下，可在 2 个工作日内办结（不含征求意见、专家评审时间）。

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下列取水许可审批：（一）在各区、

县边界河道取水或者在边界河道两侧各五公里范围内取地

下水的；（二）中心城范围内年取地表水不足二千万立方米

的、年取地下水不足五百万立方米的；中心城范围外年取地

表水七百三十万立方米以上不足二千万立方米的、年取地下

水一百一十万立方米以上不足五百万立方米的；（三）申请

取用地热水或者在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年取地下水不足五万

立方米的；（四）从大中型水库取水的；（五）建设项目由市

投资主管部门审批、核准、备案的。

★中心城范围,是指东至东巨野河、西至南大沙河以东



（归德镇界）、南至南部双尖山、兴隆山一带山体及济莱高

速公路、北至黄河及济青高速公路的区域。

办理该事项需满足以下受理条件：

不存在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

规定的不予批准情形。

二、申报材料“一看就懂”

办理本事项需要准备以下申请材料：

1.取水许可申请书；

2.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（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表）；

3.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法定身份证明文件；

4.有利害关系第三者的承诺材料；

5.通过水权转让方式获得取水指标的建设项目，还应当

提交经审查同意的水权转让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审查意见；

6.属于备案项目的，提供备案材料。

三、线上线下“一次办好”

（一）线上办理渠道：

济南政务服务网“一网通办”



网址：http://www.jinan.gov.cn/col/col57769/

（二）线下办理渠道：

区域 部门 线下办理地址

本市行政区域

内《济南市水资

源管理条例》第

三十三条规定

的市级取水情

形

市行政审

批服务局

市中区站前路 9号济南市政务服务中心 3楼综合

服务专区 Z01-Z07 窗口

济南高新区

济南高新

区审批服

务部

高新区舜华路 750号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南

厅 301-304 窗口

四、办理流程“一图导览”



五、咨询服务“一呼即应”

1.“泉心泉意”24 小时智能客服（可扫码咨询）



2.电话咨询：0531-68966009、0531-68967496（工作日 9：

00-12：00；13：00-17：00）

3.常见问题：

何种情况不需要办理取水许可？

（一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

塘、水库中的水的；（二）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、圈养畜禽

饮用等少量取水的；（三）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

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（排）水的；（四）为消除

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；（五）为

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。

六、诉求建议“一管到底”

可扫码提交诉求建议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


